
关于报送 2023年度考核及 2021-2023年聘期考

核材料的通知 

 

各系所（室）： 

根据学校工作部署，现启动全院教职工 2023 年度考核

及 2021-2023年聘期考核工作，请各系所（室）按照通知要

求，合理有序组织实施本系所（室）考核，现就有关工作通

知如下： 

一、 考核原则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精神，根据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印发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规定》（人社部发〔2023〕

6 号）要求，结合学校相关文件规定，坚持将师德师风作为

第一标准，突出教育教学实绩，突出科研质量导向，开展分

类考核评价。 

二、考核内容 

依据教职工与学校签订的合同或岗位任务书约定的岗

位职责或工作目标，对教职工师德表现、政治品质和道德品

行、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工作业绩成效、廉洁从业等方面

进行评价，全面考核德、能、勤、绩、廉，突出对德和绩的

考核。 

教学科研人员侧重从立德树人、学术创新、服务发展等

方面进行考察。立德树人重点考察为人师表、诲人不倦、恪

尽职守、诚实守信、团结合作等方面的师德情况，以及承担



教学任务（特别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情况）、开展教学改

革、提升教学质量、开展育人活动等方面成效；学术创新重

点考察原创性和代表性学术贡献、研究成果的理论和技术水

平、学术或行业影响力；服务发展重点考察参与学院、学科、

实验室建设，依托创新港开展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成效，

承担党政事务、学生工作及其他公共服务工作情况。 

其他人员侧重从师德、能力、态度、业绩及廉洁从业等

方面进行考察，重点考核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工作任务成效。

师德重点考察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行、职业操守；能力重

点考察业务水平、工作能力和创新性；态度重点考察工作态

度、工作纪律和服务意识；业绩重点考察工作业绩、质量与

成效；廉洁从业重点考察遵规守纪、廉洁自律等情况。 

三、组织实施 

（1）制定方案。制定考核工作方案，通过系所会议或者其

他形式听取意见后发布。 

（2）总结述职。按照岗位职责任务进行工作总结，填写考

核表，可在一定范围内述职、公示业绩。 

（3）测评、核实与评价。可采取民主测评、绩效评价、听

取主管领导意见以及内部评议、满意度调查、第三方评价

等符合岗位特点的方法进行考核，提出考核档次建议。 

（4）确定档次。相关结果根据要求进行公布，最终结果以书

面形式告知被考核人员，由本人签署意见。 



四、补充说明 

一、年度考核（全体在职教职工） 

(一) 优秀比例说明 

各系所（室）严格控制优秀人员数量，年度综合优秀比

例不超过本系所（室）实际参加考核人数的 20%，学院优秀名

额分配：  

学院 办公室 新闻 新媒体 智能传播 国际传播 

年度优秀 1 2 2 2 2 

(二) 材料填报说明 

个人登录教师平台，在教职工考核模块中自行填写，提交

各级审核（操作说明见附件 1），教师本人从教师平台导出、

双面打印。 

各系所（室）于 2024年 2月 27日前报送年度考核结果统

计表和年度考核详表电子版（附件 2、3），纸质版考核结果经

个人、系所、支部签字确认，系所（室）主任统一收齐最终提

交。 

报送材料清单和要求 

最终提交纸质材料如下（下列材料各 1份），纸质版均需

由负责人签字、盖章： 

1.年度考核结果统计表（见附件 2）； 

2.年度考核详表（见附件 3，人员名单排序无要求）； 

3.个人考核表（可使用电子签章，业绩明细表无需上报。）。 

二、聘期考核（全体在编在岗教职工，不含“领军学

者”“青年拔尖人才”、准聘制教职工） 



(一) 材料填报说明 

个人登录教师平台填报聘期业绩，要求同上（操作说明见

附件 1）。各系所（室）于 2024年 2月 27日前报送业绩复核

材料电子版（附件 4），考核结果经个人、系所、支部签字确

认，系所（室）主任统一收齐最终提交。 

各系所（室）坚持“严－准－实”的工作要求进行考核，

学校将对教学科研人员业绩进行抽查复核。各系所需整理汇总

综合业绩贡献排名末一位人员的业绩材料报学院（含建议认定

为不合格的人员，不含新聘岗位或距退休不满一个聘期人员）。

学校将随机抽取各级别 5%-20%不等的人员进行业绩复核。对

存在考核不实、走形式等问题的，学校将追究责任、计入负面

清单并扣减绩效津贴。各单位主任严把质量关。 

(二) 报送材料清单和要求 

学院反馈复核结果后，最终提交材料如下（下列材料各 1

份），纸质版均需由负责人签字、盖章： 

1. 聘期考核详表（见附件 5，同时发送电子版）； 

2. 个人聘期考核表。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   

2024年 1月 13日 


